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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县人民政府文件

云县政复〔2023〕7号

云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云县县城规划区个人
住宅规划建设管理技术导则的批复

云县自然资源局：

你单位提交的《云县县城规划区个人住宅规划建设管理技术

导则》（云县自然资发〔2023〕14号）已收悉。经县国土空间规

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云县县城规划区个人住宅规划建设管理技术导

则。

二、规划范围：县城建成区以及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，必

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，即东至水泥厂；南至火车站、莲花塘村；

西至忙费村、旱南坝、正觉庵水库、河湾村云凤交界处；北至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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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站。总面积约 70平方公里。

三、施行年限：2023-2028 年

四、该技术导则审定原则上不作改变。若局部确需变更，需

报经云县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云县自然资源

局组织专家会议审定批准。

2023 年 2月 12日

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2 日印发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










